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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对外担保情况

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

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中国上市公

司协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等规范性文件和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报

告期（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）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

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．2023 年上半年，根据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、2022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，公司及

子公司新疆准油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准油运输”，公司拥有权益比例 100%）

向银行申请贷款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，不属于对外担保；公司为子公司准油运输向银行贷

款提供担保，在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，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有关规定和损

害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．除上述情况外，2023 年上半年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及其他关联方、任何法人和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，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，不存在资

金占用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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